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
：

桂林三金 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３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发布了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通知”），因笔误，通知中遗漏了审议《关于修订

＜

监

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一项，该议案应当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发布

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更正后的会议通知附后。

特此更正。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开始

二、会议地点：公司工会三楼综合厅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六、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５

、审议《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６

、审议《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

、审议《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８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

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

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

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金星路一号（桂林三金董

事会办公室）。

九、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为、李云丽

电话：

０７７３－５８２９１０６

、

０７７３－５８２９１０９

传真：

０７７３－５８３８６５２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反对”“弃

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 案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５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

６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８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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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经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决定， 刘杰文先生不再担任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该基金由现任基金经理沈洋先生管理。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

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投资及

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

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以及基金部函【

2009

】

636

号文的相关规定，现将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证券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6001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166002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166003

，

C

类代码：

166004

）、中欧价

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6005

）将遵循各《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

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和风险收益特征的规定投资创业板上市的证券，其中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创业板的股票，只能参与新股认购，不能在创业板二级市场买入股票。

二、风险提示

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发展相对不成熟，风险相

对较高。 基金投资于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可以分享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展而带来的收益，也可能因创

业板风险造成相应基金财产的损失。 本公司将根据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相关上市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

上接
D10

版
）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００

，

５４２

，

４６６．００ ２．１２

２

央行票据

３１

，

４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３１

，

９９１

，

４６６．００ ２．７９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１０００４ ２０

国债

⑷ ５６６

，

２４０ ５７

，

６４３

，

２３２．００ １．２２

２ ０８０１０３５ ０８

央行票据

３５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４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３ ００９９０８ ９９

国债

⑻ ２２４

，

６２０ ２２

，

６１９

，

２３４．００ ０．４８

４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５ － － － － －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９９８

，

４８５．２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３６０

，

９０９．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３４５

，

３１０．６９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

，

７０４

，

７０４．９６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３０％ ０．４８％ －８．４７％ １．３２％ ８．７７％ －０．８４％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０％ ０．８９％ －５．３３％ １．０３％ ５．１３％ －０．１４％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４．４９％ １．３８％ ９２．１４％ １．１１％ ６２．３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６．２４％ １．９５％ １０６．６１％ １．８３％ １１９．６３％ ０．１２％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４．８８％ ２．０８％ －５６．１８％ ２．４０％ ２１．３０％ －０．３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０．２５％ １．４５％ ５４．２３％ １．５５％ ６．０２％ －０．１０％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其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

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本条第（一）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６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关合同等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

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事项发生的费用

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与赎回费

（

１

）申购费

①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

称为后端申购费。

②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以上（含

１００

万）—

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

③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

１．８％

满

１

年不满

２

年

１．５％

满

２

年不满

３

年

１．２％

满

３

年不满

４

年

１．０％

满

４

年不满

８

年

０．５％

满

８

年以后

０

④

本基金申购费由基金管理人支配使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率为

０．５％

。其中，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

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如调整费率或收

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

易）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

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２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

（

１

）申购份额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净申购金额及申购份额的计算结果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资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资产所有。

例一：假定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三笔申购金额分别为

１

，

０００

元、

１００

万元和

５００

万元，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各

笔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

１

申购

２

申购

３

申购金额（元，

Ａ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适用前端申购费率（

Ｂ

）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净申购金额（

Ｃ＝Ａ／

（

１＋Ｂ

））

９８５．２２ ９８８

，

１４２．２９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０５

前端申购费（

Ｄ＝Ａ－Ｃ

）

１４．７８ １１

，

８５７．７１ ４９

，

５０４．９５

申购份额（

＝Ｃ／１．２００

）

８２１．０２ ８２３

，

４５１．９１ ４

，

１２５

，

４１２．５４

如果该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各笔申购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

１

申购

２

申购

３

申购金额（元，

Ａ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申购份额（

＝Ａ／１．２００

）

８３３．３３ ８３３

，

３３３．３３ ４

，

１６６

，

６６６．６７

（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

／

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认购

／

申购费，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时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面值

×

后端认购费率

／

（

１＋

后端认购费率）

（后端认购费用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

后端认购费用

其中，基金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

（

１＋

后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

后端申购费用

例二：假定某投资者在

Ｔ

日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该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

元，其在认购

／

申购时已交纳前端认购

／

申购费，则其获得的赎回金

额计算如下：

赎回总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

，

５００．０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２

，

５００．００×０．５％＝６２．５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２

，

５００．００－６２．５０＝１２

，

４３７．５０

元

例三：假定某投资者在设立募集期内认购本基金份额时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并分别在半年后、一年半后和两年半后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赎

回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

１．０２５

、

１．０８０

和

１．１４０

元，各笔赎回扣除的赎回费用、后端认购费用和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

１

赎回

２

赎回

３

赎回份额（

Ａ

）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基金份额面值（

Ｂ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

Ｃ

）

１．０２５ １．０８０ １．１４０

赎回总金额（

Ｄ＝Ａ×Ｃ

）

１０

，

２５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１

，

４００．００

赎回费用（

Ｅ＝Ｄ×０．５％

）

５１．２５ ５４．００ ５７．００

适用后端认购费率（

Ｆ

）

１．２％ ０．９％ ０．７％

后端认购费（

Ｇ＝Ａ×Ｂ×Ｆ／

（

１＋Ｆ

））

１１８．５８ ８９．２０ ６９．５１

赎回金额（

Ｈ＝Ｄ－Ｅ－Ｇ

）

１０

，

０８０．１７ １０

，

６５６．８０ １１

，

２７３．４９

例四：假定某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

元，该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并分别在半年后、一年半后和两

年半后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赎回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

１．２３０

、

１．３００

和

１．３６０

元，各笔赎回扣除的赎回费用、后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赎回金

额计算如下：

赎回

１

赎回

２

赎回

３

赎回份额（

Ａ

）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Ｂ

）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

Ｃ

）

１．２３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６００

赎回总金额（

Ｄ＝Ａ×Ｃ

）

１２

，

３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００

赎回费用（

Ｅ＝Ｄ×０．５％

）

６１．５０ ６５．００ ６８．００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

Ｆ

）

１．８０％ １．５０％ １．２０％

后端申购费（

Ｇ＝Ａ×Ｂ×Ｆ／

（

１＋Ｆ

））

２１２．１８ １７７．３４ １４２．２９

赎回金额（

Ｈ＝Ｄ－Ｅ－Ｇ

）

１２

，

０２６．３２ １２

，

７５７．６６ １３

，

３８９．７１

（

３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 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转换费

（

１

）基金转换费：无。

（

２

）转出基金费用：按转出基金赎回时应收的赎回费收取，如该部分基金采用后端收费模式购买，需收取赎回时应收的后端申购费。转换

金额为扣除赎回费与后端申购费（若有）后的余额。

（

３

）转入基金费用：对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进行优惠，收取优惠申购费。 针对转入基金的不同收费模式，具体说明如下：

①

转入前端收费基金时

第一、前端或后端收费基金转入前端收费基金

Ａ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如果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其差额部分即为转入时收取的申购费率；反之，则转入基

金收取的申购费率为

０

。

Ｂ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适用固定费用时

ａ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则

如果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收取的申购费用为转入基金适用的固定费用；反之，则不

收取申购费用。

ｂ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用适用固定费用，则

收取的申购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

－

转出基金申购费用，最低为

０

。

第二、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前端收费基金

目前，本公司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包括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债券

Ｃ

、华夏希望债券

Ｃ

。

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前端收费基金，按转换金额所对应转入基金的不同费率档，收取优惠的申购费，公式如下：

Ａ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收取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

×

转出基金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

０

。

Ｂ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适用固定费用时

收取的申购费用

＝

固定费用

－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

×

转出基金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

０

。

②

转入后端收费基金时

第一、前端或后端收费基金转入后端收费基金

同一基金的不同收费模式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华夏债券

Ａ／Ｂ

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已持有期视为

５

年；华夏希望债券

Ａ

转入后端

收费基金时，已持有期视为

５

年；其余前端或后端收费基金转入后端收费基金时，已持有期视为

８

年。

第二、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后端收费基金

转入基金的已持有期从买入转出基金相应份额的时间开始计算。

③

转入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④

对于多笔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出情况的补充说明

上述为处理申（认）购时间不同的多笔基金份额转出的情况，对转出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的持有时间规定如下：

Ａ

、对于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华夏债券

Ｃ

，每当有基金新增份额时，均调整持有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调整后的持有时间

＝

原持有时间

×

原份额

／

（原份额

＋

新增份额）

Ｂ

、对于华夏希望债券

Ｃ

，其持有时间为本次转出委托中多笔份额的加权平均持有时间。

⑤

上述费用另有优惠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基金转换的有关业务规则。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更新）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人员情况”等。

（二）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的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的相关内容。

（四）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中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部分。

（五）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六）更新了“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的相关信息。

（七）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公告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暂行规定》 及其配套文件以及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说明》 （基金部函

[2009] 636

号） 的相关规定， 现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相关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 根据相关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公司管理的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精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

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参与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证

券的投资。

此外， 只要不违反其基金合同约定的， 本公司今后新增的旗下基金亦可投资创业板股票和可转

换证券。 届时， 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

创业板的其他证券品种， 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基金合同的有

关约定， 本公司旗下基金均可参与投资。 届时， 本公司亦可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在严格遵守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目标、 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资产配置比例

和风险收益特征的前提下， 本着审慎的原则参与创业板上市证券的投资。

二、 风险提示

由于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 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 发展相对不成熟， 相对于主板

市场， 基金投资创业板市场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

1

） 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创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经营

可能大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 上市公司因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

2

） 上市公司诚信风险。 创业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 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完

善公司治理、 加强市场诚信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 如果大面积出现上市公司诚信问题， 不仅会使投

资面临巨大风险， 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诚信危机。

（

3

） 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 市场估值难， 估值结果稳定性差， 而且较

大数量的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 股价操作也更为容易。 从海外创业板市场

发展经验看， 创业板市场的股价波动幅度显著高于主板市场。

（

4

） 创业企业技术风险。 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必然会受

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

风险。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严格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000159

编号
：

2009-62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9

月

24

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9

月

24

日公司向

9

名董事传真或直接送达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通讯方式）的通知》及提交审议的议案、表决表，至

9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

9

份议案表决

表，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副董事长马永春、董事王炜、李润起、康丽华、张杰夫、独立董事陈建国、张海

霞和信晓东，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鉴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在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营业部申请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

1

年，本公司同意

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1

年。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担保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00

万元贷款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申请

2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

1

年，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为该项贷

款提供信用保证。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一项议案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国际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000159

编号
：

2009-63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焦化公司）在华厦银行乌鲁木齐市

分行营业部申请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1

年，本公司将为该笔贷款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在拜城县拜城镇压铁提尔村，注册资本

56,061.92

万元，主要

经营洗煤、炼焦、煤炭生产销售等，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14

，

819.17

万元，

200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262.81

万元，净

利润

17,365.01

万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煤焦化产业是公司的核心产业，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稳定， 业绩持

续增长， 财务状况良好， 同意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担保余额为

46590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45300

万元，对非控股子公司

担保

1290

万元），逾期担保

1290

万元，担保总额占

200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5.95%

。 若本次担保签

定后，公司担保总额将占净资产的

50.89%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000159

编号
：

2009-64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09

年

9

月

24

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

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9

月

18

日公司向

5

位监事传真或直接送达了《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

临时会议（通讯方式）的通知》及提交审议的议案、表决表，至

9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

5

份议案表决表，

分别是监事长张彦夫、监事李恒、韩召海、刘健翔、郭光炜，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国际煤焦

化有限责任公司在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营业部申请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国际实业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000159

编号
：

2009-65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09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2009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的议案》，控股股东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议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38.07%

股份，符

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股东的提议，将上述议案提交

2009

年

10

月

12

日召开

的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09

年

9

月

18

日公布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

创业板上市证券及其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暂行规定》 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说明》 （基金部函

[2009] 636

号） 的相关规定，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所管理的旗下基金

将参与创业板上市证券的投资交易业务，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根据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 《基金合同》 中相关约定， 上述基金可以投资于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

二、 本公司将本着谨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 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 投资策略、 投

资范围、 资产配置比例和风险收益特征的前提下参与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的投资。

三、 风险提示：

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 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 发展相对不成熟， 因此， 本公司旗

下基金投资创业板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

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创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经营可

能大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 上市公司因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2.

上市公司诚信风险。 创业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 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果大面积出现上市公司诚信问题， 不仅会使投资面临巨大风险， 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

诚信危机。

3.

创业企业技术风险。 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会受到许多可变

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4.

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 市场估值难， 估值结果稳定性差， 而且较大

数量的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 股价操纵也更为容易。 从海外创业板市场发

展经验看， 创业板市场的股价波动幅度显著高于主板市场。

5.

流动性风险。 相对于主板， 创业板上市公司流通市值一般相对较小， 可能无法在同一价格水

平上进行较大数量的买入或卖出， 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6.

部分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不高带来的风险。 由于创业企业本身的特点， 如果中介机构不能充分

发挥市场筛选和监督作用， 可能导致所推荐的公司质量不高。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创业板上市证券， 可以分享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展而带来的收益， 也可能因

创业板风险造成相应基金财产的损失。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2009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办发

[2008]

147

号）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2009

年

10

月

1

日 （星期四）

-2009

年

10

月

8

日 （星期四） 将

休市

8

天，

2009

年

10

月

9

日

(

星期五

)

起照常开市。 现将

"

国庆节

"

和

"

中秋节

"

假期前及假期期间

投资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1

、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

管理人决定在

"

国庆节

"

和

"

中秋节

"

假期前

3

个工作日 （

2009

年

9

月

28

日、

2009

年

9

月

29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不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同时， 本公司管理的其他

开放式基金转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也将暂停 （即从

2009

年

9

月

25

日

15

：

00

以后开始暂停本基金申

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2009

年

10

月

9

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及其他开放式基金转换转入本基

金的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金字

[2005] 41

号） 第

十款的规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

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 投资者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金自下一工作日

（即

9

月

28

日） 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9

月

30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本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

和整个假期期间的收益， 将于下一工作日 （即

2009

年

10

月

9

日） 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3

、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 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间提

出赎回申请。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假期原因， 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byfunds.com

；

http://ibao.byfunds.com

2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300

（免长途通话费用）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05

年

6

月

3

日正式生效，根据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管

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对本基金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2009

年

9

月

29

日

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支付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2009

年

9

月

29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1.00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资产总份额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二、收益支付时间

1

、收益支付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3

、本次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09

年

10

月

9

日

三、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09

年

10

月

9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2002]128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第十款

的规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

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

2009

年

9

月

30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

于下一工作日（即

2009

年

10

月

9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

若投资者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

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3．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1.00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办法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dcfund.com.cn

。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

及更新已过期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第

２

号） 第十九条规

定：

"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关注客户及其日常

经营活动、 金融交易情况， 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

文件已过有效期的， 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 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

业务

"

。

根据上述规定以及其他反洗钱相关要求，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提醒

广大投资者， 如您在基金开户或办理其他业务过程中未能提供完整的身份基本信息或身份基本信息有

变化， 或者原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 请及时到原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补充、 更新身

份基本信息或更新身份证明文件的手续， 以免影响您办理基金交易及其它业务， 同时也能使本公司更

好地为您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

如有疑问，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swbnpp.com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 8808588

（免长途

话费）， 或

021-962299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直销中心专户的

原银行账号停止使用的提示性公告

因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计算机系统升级，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在招商

银行上海分行的直销中心专户的原银行账号 （

２２８９０５８８００１

） 将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

本公司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直销中心专户的银行账号如下：

银行户名：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专户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淮中支行

银行账号：

２１２２８９０５８８１０００１

敬请各位客户在进行直销业务划款操作时注意上述银行账号的变更， 以避免业务申请无效。

特此公告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